附件3

广元十佳烧烤店评选活动参选短视频拍摄

规范及投递方式
一、拍摄规范

（1）短视频作品应为原创作品，不得抄袭、剽窃他人作品。

（2）参赛作品使用手机、相机、摄像机、无人机等拍摄设备均可。

（3）视频时长原则上应在45-60秒内。符合短视频传播特点，兼具通俗性、艺术性、趣味性，鼓励创新。
（4）视频画面清晰、声音清楚，不带角标、台标、水印等。
（5）视频可配字幕，字幕为简体中文。
（6）视频比例为9:16竖屏，视频分辨率为1920*1080及以上，文件格式为MP4。

二、投递方式
由县区商务主管部门将《川北美食之都广元十佳烧烤店推荐表》（见附件1）和参选短视频打包成压缩包并发送至邮箱：53122917@qq.com。邮件统一命名格式：2023广元十佳烧烤店评选+作者（单位）名+联系方式”。

